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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及「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
2、 目的：提供回流教育機會，增進相關從業人員法學基礎知識及法律專業素養。

3、 班別名稱：法律學系學士學分班。
4、 招生對象：
1. 18歲以上。
2.未滿18歲者，應具備報考大學之資格。
5、 招生名額：每科限招生6人
          (若該科目之修課人數達教室容量上限，即不再招收)
6、 開設課程說明及師資：                        【班別代號：R1062115】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學分數
	時數
	授課教師
	現職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哲學導論
	大一
	2
	36
	賴志強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拉丁文入門
	大一
	2
	36
	賴志強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民法債編總論(一)
	大一
	3
	54
	張鈺光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刑法總則(二)
	大一
	3
	54
	薛智仁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憲法(二)
	大一
	2
	36
	紀振清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經濟學
	大一
	2
	36
	柯秀欣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應用經濟學系
	專任

	民法物權(二)
	大二
	2
	36
	謝志鵬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民法債編各論(一)
	大二
	2
	36
	林昭志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勞資關係-法律社會學的視角
	大二
	2
	36
	賴志強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商事法總論暨公司法
	大二
	3
	54
	王仁宏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日文(二)
	大二
	2
	36
	林柏舟
	法律學系講師
	法律學系
	兼任

	刑法分則(二)
	大二
	2
	36
	吳俊毅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行政法總論(二)
	大二
	3
	54
	陳正根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勞動法概論(二)
	大二
	2
	36
	康峯銘
	法律學系講師
	法律學系
	兼任

	民法繼承
	大二
	2
	36
	呂麗慧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刑事訴訟法(二)
	大三
	3
	54
	吳俊毅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刑法實例演習
	大三
	2
	36
	謝開平
	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財經法律學系
	專任

	海商法
	大三
	2
	36
	林昭志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不動產經紀法規(一)
	大三
	2
	36
	張鈺光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民事訴訟法(二)
	大三
	3
	54
	陳樹村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人權與兩公約施行法
	大三
	2
	36
	林俊寬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行政爭訟法
	大三
	2
	36
	陳正根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公法實例演習
	大三
	2
	36
	陳正根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智慧財產權概論
	大三
	3
	54
	康峯銘
	法律學系講師
	法律學系
	兼任

	國際公法
	大三
	2
	36
	許震宇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國際私法(二)
	大四
	2
	36
	謝志鵬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海洋法  
	大四
	2
	36
	林昭志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行政爭訟實務
	大四
	2
	36
	邱基峻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商事法實例演習
	大四
	2
	36
	黃清溪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兼任

	刑法總則(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2
	36
	吳俊毅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刑事訴訟法(二)
(假日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3
	54
	吳俊毅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刑法分則(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2
	36
	吳俊毅
	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行政法總論(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3
	54
	紀振清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民法物權(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2
	36
	謝志鵬
	法律學系副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民法債編總論(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3
	54
	張鈺光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民事訴訟法(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3
	54
	賴志強
	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法律學系
	專任

	※本班為隨班附讀
	
	
	
	
	
	
	

	
	


7、 設備：國立高雄大學之教室、圖書及資訊設備
8、 學分抵免：修讀期滿且成績及格之科目，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結業後經本校法律相關學系入學考試錄取者，依法取得學籍後，學分之採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本班次為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該修習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9、 開課日期：自民國107年2月26日至民國107年7月1 日止。

10、 上課時間及地點：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每週授課時段
	上課地點

	哲學導論
	大一
	每週二 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拉丁文入門
	大一
	每週一10:10~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民法債編總論(一)
	大一
	每週四 09:05~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刑法總則(二)
	大一
	每週五 09:05~16:05
(隔週上課)
	本校法學院大樓201室

	憲法(二)
	大一
	每週三10:10~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經濟學
	大一
	每周三08:05~09:55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民法債編各論(一)
	大二
	每週四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民法物權(二)
	大二
	每週一 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勞資關係-法律社會學的視角
	大二
	每週三 15:15~17:1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商事法總論暨公司法
	大二
	每週四 15:15~18:1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4室

	日文(二)
	大二
	每週一 15:15~17:1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4室

	刑法分則(二)
	大二
	每週五 10:10~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行政法總論(二)
	大二
	每週四 09:05~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4室

	勞動法概論(二)
	大二
	每週二 14:10~16:05
	本校法學院大樓201室

	民法繼承
	大二
	每週五 15:15~17:1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刑法實例演習
	大三
	每週四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刑事訴訟法(二)
	大三
	每週四09:05~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海商法
	大三
	每週三 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4室

	不動產經紀法規(一)
	大三
	每週三 15:15~17:1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民事訴訟法(二)
	大三
	每週二 19:15~21:55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人權與兩公約施行法
	大三
	每週五 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行政爭訟法
	大三
	每週三 10:10～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公法實例演習
	大三
	每週四 15:15~17:1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智慧財產權概論
	大三
	每週二9:05～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國際公法
	大三
	每週一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國際私法(二)
	大四
	每週一 15:15~17:10
	本校法學院大樓202室

	海洋法
	大四
	每週二 13:10~15: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行政爭訟實務
	大四
	每週四 10:10~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商事法實例演習
	大四
	每週五 10:10~12:00、13:10~17:10

(上課日期依法律學系網頁公告為主)
	本校法學院大樓102室

	刑法總則(二)(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四18:20~ 20:05
	本校法學院大樓301室

	刑事訴訟法(二)(假日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六 09:05~12:00
	本校法學院大樓301室

	刑法分則(二)(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四 20:10～21:55
	本校法學院大樓301室

	行政法總論(二)(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二 18:20~21:00
	本校法學院大樓301室

	民法物權(二)(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二20:10～21:55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民法債編總論(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三19:15～21:55
	本校法學院大樓306室

	民事訴訟法(二)
(夜間上課)
	碩專班非法律組
	每週一19:15～21:55
	本校法學院大樓101室


十一、收費標準：報名費伍佰元整，每學分貳仟伍佰元整，雜費一期一仟伍佰元整。舊生憑舊學員證，免報名費，雜費打八折。
十二、報名日期：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
十三、報名方式：

1、填妥報名表(如後)及備齊學歷證件並連同繳費證明(影本)一併寄至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收。

2、地址：81148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  法律學系

3、聯絡電話： 07-5919549    ，FAX： 07-5919289

4、相關訊息請洽：http://eec.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http://law.nuk.edu.tw/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十四、繳費方式： 

1.採電匯方式(可至全省各銀行、郵局辦理)。 

2.請匯存入土地銀行高雄分行 戶名：「國立高雄大學401專戶」 (帳號：033056000076) 
3.匯款時務請代辦行局於匯款單備註欄輸入【班別代號：R1062115、姓名、身分證字號】。

4.請依行局規定另加匯款手續費。

十五、退費準則：
學員繳費後，因故無法就讀時，得申請退還所繳學分費或學費、雜費等各項費用，經開班計畫主持人陳轉系所、推廣教育中心、校長核准。退費標準如下：
      1.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或學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或學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2.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3.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六、請假準則：
1、 因婚、喪、點閱召集、教育召集等而致無法上課者，須提出正式的書面證明方得准假。

2、 學員請假時數逾全學期時數的三分之一者，不得參與該科目之學期考試，該科目學分以零分計算。

十七、附則：
1、 相關繳交資料學歷證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一經查明，即予退學。該違規事件如在結業之後發生，則勒令繳還並註銷其學分證明。
2、 本招生準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教育法令及本校相關章則辦理。
3、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本班次修習之學分不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之證明，亦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4、 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學士程度學分班學員，每學期累計各校修習之學分至多以18學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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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 片

	學號

(由本中心填寫)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服務單位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所：                    肄/畢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O)
	(H)
	(M)

	應檢附資料
	1.（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附表一)          3.（ ）身分證(影本)
2.（ ）繳費證明影本(附表二)              4.（ ）照片一吋二吋各2張

	收費金額
	□一般生(收費標準：報名費500元整，每學分2,500元整，雜費一期1,500元整。)

報名費500元+學分費╴╴元(學分數*2,500元)+雜費1,500元，共計 ╴╴元。

□舊生(收費標準：檢附證明，免報名費，雜費打八折。)
學分費╴╴元(學分數*2,500元)+雜費1,200元(1,500元*0.8)元，共計╴╴元。




	報名科目
(請勾選)

	勾選

科目名稱

授課

教師

勾選

科目名稱

授課

教師

哲學導論
賴志強
不動產經紀法規
張鈺光
拉丁文入門
賴志強
民事訴訟法(二)
陳樹村
民法債編總論(一)
張鈺光
人權與兩公約施行法
林俊寬
刑法總則(二)
薛智仁
行政爭訟法
陳正根
憲法(二)
紀振清
公法實例演習
陳正根
經濟學
柯秀欣
智慧財產權概論

康峯銘
民法物權(二)
謝志鵬
國際公法
許震宇
民法債編各論(一)
林昭志
國際私法(二)
謝志鵬
勞資關係-法律社會學的視角
賴志強
海洋法
林昭志
商事法總論暨公司法
王仁宏
行政爭訟實務
邱基峻
日文(二)
林柏舟
商事法實例演習
黃清溪
刑法分則(二)
吳俊毅
刑法總則(二)
(夜間上課)
吳俊毅
行政法總論(二)
陳正根
刑事訴訟法(二)
(假日上課)
吳俊毅
勞動法概論(二)
康峯銘
刑法分則(二)
(夜間上課)
吳俊毅
民法繼承
呂麗慧
行政法總論(二)
(夜間上課)
紀振清
刑事訴訟法(二)
吳俊毅
民法物權(二)
(夜間上課)
謝志鵬
刑法實例演習
謝開平
民法債編總論(二)
(夜間上課)
張鈺光
海商法
林昭志
民事訴訟法(二)
(夜間上課)
賴志強


	
	共報名       科      學分  

	核     定
	

	備     註
	1、繳費收據：                              (本所填寫)。

2、若無法開班，本所將全額費用退款至您的指定帳號。

銀行代碼/局號：              帳號              (請附帳戶影本) 。


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檢附資料表(附表一)


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檢附資料表(附表二)

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檢附資料表(附表二)


國立高雄大學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法律學系辦理


推廣教育『法律學系學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國立高雄大學推廣教育課程專用報名表








班別名稱：法律學系學士學分班        (班別代號：R1062115)





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請縮小至B5規格黏貼於此


勿超出框線外





繳費收據黏貼處：











身 分 證 ( 反 面 )





身 分 證 ( 正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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